关于兴宁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
（2025年修订）的起草说明

一、制订文件背景
[bookmark: bookmark3]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建立健全全市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机制，科学有序高效应对突发环境事件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环境安全，促进社会全面、协调、可持续发展。
二、制订的依据
[bookmark: _GoBack]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》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《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《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《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》《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办法》《广东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〉办法》《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》《广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《广东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《广东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办法》《梅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《梅州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《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(试行)》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，制定本预案。
三、送审稿总体思路
（一）坚持依法依规，完善预案体系。严格对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》《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等上位法律法规及最新政策文件，全面更新编制依据，确保预案内容与国家和省、市相关应急预案有效衔接，提升预案的合法性、规范性和时效性。
（二）突出分级负责，优化响应机制。按照“属地为主、分级响应”原则，明确一般、较大、重大、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响应流程和权限分工，新增现场指挥部设置，细化信息报告、响应启动、先期处置等关键环节，强化市政府及各部门在事件前期处置中的主体责任，提升应急响应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。
（三）强化部门协同，提升实战能力。根据应急工作实际需要，调整完善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，新增市融媒体中心，修订市委宣传部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等单位的职责分工，补充完善事件情景处置单位及联系方式，强化应急队伍、物资、通信、交通等保障措施，突出“南阳实践”等技术手段在污染处置中的应用，增强预案的针对性和实用性。
四、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
《兴宁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（2025年修订）》起草过程中，分别于2025年10月10日、11月19日两次征求了市委宣传部、市委政法委、市融媒体中心、市发展改革局、市科工商务局、市公安局、市民政局、市司法局等共41个相关单位意见，均反馈无意见或达成一致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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